

河道疏浚施工要求
一、河道疏浚要求：
1、河道施工断面水花生、漂浮物的打捞；
2、做好围堰池排水，护堰的管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施工中的打、拆坝要到位，不留坝埂；
二、质量要求：
1、疏浚工程：按河道设计断面放样，开挖线内的芦苇根、杂物一并清除。
2、河道开挖工程：按设计标准放样，坡道应符合要求底角线、河口线应顺直，底宽、底高程应符合设计标准，设置好合理的施工坝，及时戽水，确保工程质量，开挖土方堆积应满足并且符合业主要求，围堰区域积土不得低于围堰总容蓄量的70%，河道内的芦苇、水花生等恶性水生植物、垃圾、死树、杂树应清除。
3、围堰工程：围堰应符合设计要求，施工中土方应粉碎，做到分层夯实，不得使用渣土，堰体应密实，不得渗漏，如有倒堰，造成损失由施工方负责。围堰区域积土不得低于围堰总容蓄量的70%。并保证农田及河道排水系统的畅通。
4、施工单位应按照镇及工程所在地村（居）有关人员划定的积土区域和合理的挖（压）废线路进行施工作业，如在施工过程中超出划定的区域范围，其所增加的额外费用均由施工单位承担。
三、技术要求：
1、中标单位必须严格按有关标准和规范施工，在规定的工期内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。做到清淤河床一次施工达标不返工。
2、施工过程中必须达到“五个要”，即：河底要平，底宽要足，深度要达标，河底角线要直。要严格按设计标准断面图施工，不得漏挖、欠挖。河底高程施工误差原则上控制在±10 厘米以内（废黄河高程系）。河底中心线误差控制在±20厘米以内，河底宽度误差控制在±20厘米以内，河道坡比不大于设计坡比的2-5%.
3、施工单位必须服从业主，工程所在村（居）领导及监理人员的统一管理，各施工段施工完毕后要及时报验，经监理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施工段施工。
4、施工单位要按业主要求，将河面上的枯黄芦苇、生活垃圾、水花生、浮萍、水葫芦等杂物、杂草清除干净，确保开挖线一次到位。
5、施工前，施工单位力求积土围堰的堰埂密实、顶面四周水平，堰高留有0.3-0.5米以上蓄水安全超高（根据实际确定）。为节约耕地，要求尽可能在积土区内侧取土。围堰工程必须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工程使用，尽量消除倒堰隐患。
6、施工队在施工中要加强护堰和排水管理。 围堰池排水时，必须用输水软管送至水面以下或采取其他护坡措施，防止河坡塌泻。要做到清水下河，防止泥浆水淤积河沟。
四、其它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申请用电及施工电费由施工单位自理：涉及施工排水，降水、围堰、土源及淤泥外运费用等由各施工单位考察现场后自行考虑，一次性包死，结算不调整。道路损坏修复、水系配套建筑物损坏修复等由中标方自行负责，含在发包报价中。



